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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粮农组织渔业通函关于“金枪鱼围网渔业中使用的漂流式集鱼装置

所有权确认和位置追踪方法利益相关方观点”的摘要及内容提要。报告全文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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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6 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召开渔具标识专家磋商会，制定

了《渔具标识系统应用准则草案》（《准则草案》）。2016 年渔业委员会（渔委）

第三十二届会议欢迎粮农组织在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方面开展的

工作，支持召开一次技术磋商会继续编制粮农组织《准则草案》，鼓励粮农组织开展

试点项目，通过渔具标识等手段减少幽灵捕鱼。为落实渔委建议并支持技术磋商会，

认识到采用常规渔具标识方法确认金枪鱼围网渔业中使用的漂流式集鱼装置所有

权所面临的挑战。2017 年，粮农组织开展一项全球调查，以了解利益相关方对粮农

组织《准则草案》漂流式集鱼装置标识和位置追踪方法章节的看法。漂流式集鱼装置

与其他围网捕捞策略相比，可提高捕捞效率，开辟新的捕捞区域。但如不负责任地

加以管理，漂流式集鱼装置可能导致负面影响。使用物理和电子方法分配唯一标识

码并追踪漂流式集鱼装置位置可改进对渔具所产生生态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监督和

管理。本文包括粮农组织渔业通函关于该研究的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  

金枪鱼围网渔业使用的集鱼装置与其他围网捕捞策略相比可提高捕捞效率并

开辟新的捕捞区域。但如不负责任地加以管理，集鱼装置可能导致负面影响。遗弃、

丢失和以其他方式抛弃的集鱼装置会导致幽灵捕鱼、破坏敏感沿海栖息地、给海岸线

制造垃圾。带有常规缠绕设计的集鱼装置可捕获乌龟、鲨鱼和其他敏感物种。但近期

采用的非缠绕设计减少了此类事件。人们对集鱼装置密度、漂流和分布对金枪鱼

种群生态、群体活力和相伴随的捕捞效率的影响以及在更大范围的社区和生态系统

层面的影响知之甚少。使用物理和电子方法分配唯一标识码并追踪漂流式集鱼装置

位置可改进对此类渔具所产生生态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监督、认识和管理。  

2016 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召开渔具标识专家磋商会，制定

了《渔具标识系统应用准则草案》（《准则草案》）。《准则草案》涵盖集鱼装置

标识和位置追踪以及被遗弃、丢失和抛弃集鱼装置的界定、报告和回收相关建议。

粮农组织要求在 2018 年召开渔具标识技术磋商会，继续编制《准则草案》。考虑到

专家磋商会各项建议，认识到渔具标识可减缓遗弃、丢失和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

以及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2016 年渔业委员会（渔委）第三十二届会议鼓励

粮农组织通过实施渔具标识试点项目支持《准则草案》的落实。  

认识到确认漂流式集鱼装置所有权以及采用常规渔具标识方法确认漂流式

集鱼装置所有权所面临的挑战，粮农组织 2017 年开展了一项全球调查，征集利益

相关方对粮农组织《准则草案》金枪鱼围网渔业中使用的漂流式集鱼装置所有人



TCMFG/2018/Inf.3 Rev.1 3 

 

 

确认和位置追踪物理及电子方法章节的看法。调查旨在支持技术磋商会工作，落实

渔委各项建议，了解利益相关方关于确认漂流式集鱼装置所有权以及界定漂流式

集鱼装置或其组件遗弃、丢失或抛弃情形的看法。调查还汇总了关于弃置漂流式

集鱼装置报告和回收以及针对退役漂流式集鱼装置组件使用港口接收设施的看法。

调查还收集了利益相关方对金枪鱼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瑙鲁协定》缔约方和基里

巴斯共和国针对漂流式集鱼装置标识和追踪所采取措施的评估。本报告介绍针对

91 名专家的调查结果。调查回复者包括围网捕捞能手和船长、支援船船长、船舶

所有人、围网渔业协会、集鱼装置所附装有导航仪器的浮标和围网渔民使用的其他

漂浮物制造商、渔具技术人员及渔业主管部门。  

漂流式集鱼装置标识和位置追踪当前做法  

目前几乎所有漂流式集鱼装置均附有卫星浮标，以便围网业能够追踪漂流式集鱼

装置空间位置。这些卫星浮标如配有回声探测器，渔民则能获得单个漂流式集鱼装

置所收集鱼品的生物量估计值。《瑙鲁协定》缔约方和一些科学机构接收卫星浮标

定位数据平行馈送，以便追踪漂流式集鱼装置空间位置，潜在地监测相继交换浮标

并追踪单个漂流式集鱼装置位置公司的历史。一些回复者延迟提供卫星浮标数据，

以避免将漂流式集鱼装置当前位置泄露给竞争者。除卫星浮标制造商在漂流式集鱼

装置上添加物理标记（使渔业管理人员确认目前追踪所附漂流式集鱼装置位置的

公司）外，卫星浮标所有人也为卫星浮标添加自己特有的唯一性物理标识，通常在

浮标表面喷涂代码。该标识使遇到漂流式集鱼装置的其他船舶能够确认所附着卫星

浮标的所有人，从而减少交换浮标发生率。浮标所有人添加的标识还可使其他船舶

将移除的浮标归还所有人。这也可使漂流进入沿海水域的被遗弃的漂流式集鱼装置

所附着浮标一经发现后被归还所有人。许多港口提供相应设施，供船长上交其移除

或找到的卫星浮标，同时收回归其所有并由其他船舶交换或找到的浮标。很小一部分

漂流式集鱼装置直接在装置结构上配有唯一物理标识，且管理人员并不使用这些

标识监测漂流式集鱼装置捕捞活动。  

围网船和支援船遇到所附着卫星浮标归其他船舶所有的漂流式集鱼装置时，

会定期交换卫星浮标，从此前追踪漂流式集鱼装置位置的公司手中接过集鱼装置

控制权。浮标交换频率因区域而异，这是一种全球性做法。该做法可能减少遗弃的

漂流式集鱼装置：如没有浮标交换，则更大比例漂流式集鱼装置会因漂流到捕捞

范围外而被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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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式集鱼装置主要由合成材料制成。太平洋中西部地区多数回复者的漂流式

集鱼装置为常规设计，水下附属物使用开放网状物并覆盖表面结构。这些常规设计的

漂流式集鱼装置存在缠绕海洋动物风险，包括濒危、受威胁和受保护物种，如鲨鱼

和海龟。而其他区域回复者使用的多数漂流式集鱼装置为非缠绕（无网状物）或

少缠绕（附属物网状物被捆束成香肠状且/或网目较小）设计，缠绕风险较低。不同

区域和不同船舶能力存在差异，回复者指出，每个围网船平均一次在海上携带 343 个

附有卫星浮标的漂流式集鱼装置，并对位于附近渔场约 10%的上述漂流式集鱼装置

实施积极监测。回复者称，约 21%的卫星浮标因浮标交换丢失，较小比例的卫星

浮标因浮标故障丢失。  

为确认控制漂流式集鱼装置公司的改进空间  

几乎所有调查参与者均认为当前卫星浮标技术和卫星浮标物理标识方法是确认

当前追踪漂流式集鱼装置和追踪漂流式集鱼装置位置公司的有效、廉价和实用技术。

然而，回复者指出某些技术存在改进空间。回复者认为，如能预测漂流式集鱼装置

路径以便在其搁浅至敏感栖息地和漂流至渔场外之前将其截获将大有裨益。使用

自动或远程推进的可导航漂流式集鱼装置可减少遗弃和搁浅的漂流式集鱼装置

比例。调查回复者还提出另外两点改进意见：改进所有人为卫星浮标添加的用于

确认所有人的物理标识的耐久性；使所有人能够在不妨碍浮标太阳能电池板的

情况下添加标识。  

漂浮式集鱼装置结构物理标识考虑因素  

回复者建议，考虑要求在漂流式集鱼装置筏或附属物结构上直接添加物理标识时，

应解决以下问题：  

 漂流式集鱼装置结构标识将明确最初敷设漂流式集鱼装置的公司而不是随后

通过交换所附卫星浮标而接管漂流式集鱼装置控制权的公司； 

 物理标识将需要足够耐用，维持至漂流式集鱼装置寿命终止； 

 生物可降解漂流式集鱼装置上标识的耐久性可能低于常规合成材料制造的

漂流式集鱼装置上标识的耐久性； 

 在规定单个船舶所携带漂流式集鱼装置或卫星浮标数量上限的区域，船舶可能

对漂流式集鱼装置进行虚假标识以显示其归竞争者所有； 

 交换漂流式集鱼装置浮标的船舶可能移除或更改漂流式集鱼装置结构上的

物理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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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捞业可能不想因使用某标识而增加漂流式集鱼装置对从船舶或直升机上

搜寻的竞争者的能见度； 

 围网船需要非常接近漂流式集鱼装置，以便观察员和电子监测系统能够读取

漂流式集鱼装置结构上的物理标识（以及卫星浮标上的物理标识）； 

 漂流式集鱼装置转手时，通常通过翻新和替换组件加以改装，这可能导致物理

标识移除。 

确认漂流式集鱼装置所有权 

几乎所有回复者均认为，漂流式集鱼装置所有人和漂流式集鱼装置所造成任何

破坏的责任人应为拥有目前附着于漂流式集鱼装置的卫星浮标的公司。如未附着

卫星浮标，则最后附着卫星浮标的公司（如能确认）应被视为漂流式集鱼装置所有人。

确认漂流式集鱼装置所有权较为复杂，因为在漂流式集鱼装置生命周期内，追踪

漂流式集鱼装置位置的捕捞公司可能变更多次，且由于渔民翻新漂流式集鱼装置并

增加新组件，久而久之，原漂流式集鱼装置许多材料可能已不复存在。 

界定和报告遗弃、丢失和抛弃的漂流式集鱼装置  

围网船和支援船每年敷设的漂流式集鱼装置中的一部分，因漂流式集鱼装置

漂流至渔场外，包括进入船舶不得准入的区域和进入海盗出没的区域，而被遗弃。

围网船海上作业成本高昂，因此回收远距离漂流式集鱼装置费用过高。一些回复者

解释，当追踪的漂流式集鱼装置漂流至远离渔场时，将监测浮标位置并努力找到

能够交换漂流式集鱼装置上浮标的另一艘船舶，以便该船舶归还卫星浮标。当漂流式

集鱼装置漂流至渔场外时，一些回复者会指示卫星浮标服务供应商取消该漂流式

集鱼装置上所附浮标注册（终止传输），致使该漂流式集鱼装置被遗弃。  

回复者解释，除当另一艘船移除所附着卫星浮标导致漂流式集鱼装置丢失外，

确实存在漂流式集鱼装置丢失的情况，尽管不常发生：包括卫星浮标永久故障、

卫星浮标因机械作用脱离漂流式集鱼装置以及漂流式集鱼装置和所附卫星浮标沉没。 

回复者解释，漂流式集鱼装置和组件极少被抛弃在海上。渔民会定期翻新漂流式

集鱼装置，重复利用附属结构和筏结构上的老旧组件。很小比例的破损漂流式集鱼

装置组件无法重复利用。一些船舶通过使用少缠绕或无缠绕设计替换缠绕设计的无用

组件对漂流式集鱼装置进行改造。多数回复者保留漂流式集鱼装置无法重复利用的

无用合成材料，在船上焚烧无用合成组件，或者在港口加以处置。然而，一些回复者

报告，破损的漂流式集鱼装置也会被抛弃在海上。船舶交换卫星浮标时，渔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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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浮标与漂流式集鱼装置分离后可能让老旧卫星浮标漂走，或者销毁老旧卫星浮标

并将残余物抛弃在海上。但最常见做法是保留老旧浮标，将其归还港口，供所有人

回收。渔民替换漂流式集鱼装置筏结构破损的生物可降解组件（包括芦苇和

竹竿）后，将老旧组件抛弃在海上。  

船上观察员负责记录卫星浮标交换情况。但观察员并不总能记录从漂流式集鱼

装置上移除的老旧浮标标识码。观察员无法发现所有浮标交换情况，如通过直升机

和支援船交换的浮标。在某些区域，观察员目前还负责记录渔民海上丢弃垃圾（包括

渔具）等事件。但观察员可能无法发现某些抛弃事件，如夜间发生的抛弃、观察员

位于井甲板上或在睡觉。  

鉴于每艘渔船追踪、丢失和遗弃的漂流式集鱼装置数量较大，一些回复者建议

渔民定期（如每月）向主管部门报告漂流式集鱼装置丢失和遗弃情况，将使报告

要求更具可行性。为向主管部门报告丢失的漂流式集鱼装置选择最长时间段，还应

考虑到以下问题：卫星浮标可能暂时停止传输信号，但在若干天后恢复传输，且确定

卫星浮标已从漂流式集鱼装置上移除可能需要相当长时间。  

回收海上弃置漂流式集鱼装置 

制定海上漂浮的弃置漂流式集鱼装置回收计划面临巨大挑战。最大挑战是：

围网业遗弃漂流式集鱼装置并替换以新装置的费用远低于漂流到渔场外的漂流式

集鱼装置回收费用，如由围网船开展回收则费用更加高昂。燃料费用以及提供船只

在广阔区域回收漂流式集鱼装置的费用将是漂流式集鱼装置回收的主要费用。在广阔

水域（包括围网船和支援船禁止进入的区域）追踪大量主要被遗弃的漂流式集鱼

装置位置的相关后勤问题是另一个普遍提及的制约因素。回复者还提出，回收弃置

漂流式集鱼装置消耗燃料所产生的环境影响是否会超过将漂流式集鱼装置弃置海上

所带来的环境成本。如漂流式集鱼装置确实丢失，包括卫星浮标永久故障、脱离

漂流式集鱼装置或关闭，或漂流式集鱼装置沉没或分解成几部分，则无法追踪漂流式

集鱼装置位置，而追踪位置是回收的必要条件。需要采用明确定义，以便漂流式

集鱼装置回收计划能够区分活跃、在役和弃置漂流式集鱼装置，并确认存在搁浅

风险的漂流式集鱼装置。  

相反，一些调查回复者认为，制定漂流式集鱼装置卫星浮标数据定点监测计划

具有可行性，以确定漂流式集鱼装置何时接近特定敏感点，以便本地驻扎船在漂流

式集鱼装置搁浅前将其截获。回复者援引塞舌尔正在实施的漂流式集鱼装置回收计划，

证明可行性。一些回复者解释，在某些季节漂流式集鱼装置累积密度相对较高的

一些“热点”区域回收弃置漂流式集鱼装置可能具有可行性。此外，一些回复者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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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阔洋上，同一家公司的“姐妹”船定期沟通追踪的漂流至渔场外的漂流式集鱼

装置位置，以便“姐妹”船能够接管这些漂流式集鱼装置，减少遗弃发生率。取决于

该当前做法的效果，一些回复者建议，协调一区域所有围网船和支援船以避免和

尽可能减少漂流式集鱼装置遗弃发生率可能具有可行性。然而，将需要解决漂流式

集鱼装置位置数据保密性问题。一些回复者建议，围网业停止遗弃漂流式集鱼装置

而是回收这些装置具有技术可行性，这些公司应调整年度作业预算以支付渔具回收

费用，这可能需要减少其目前敷设的漂流式集鱼装置数量。其他回复者建议，主管

部门应针对围网经营者每个漂流式集鱼装置收取一定费用，以支付主管部门人员

追踪和回收其授权从事捕捞作业的船只敷设的全部漂流式集鱼装置所产生的费用。 

处置无用漂流式集鱼装置 

几乎所有回复者均解释，他们很少在海上或港口处置漂流式集鱼装置合成组件，

而是将其重新利用，翻新漂流式集鱼装置。此外，渔民决定遗弃漂流式集鱼装置的

原因不包括港口处置问题（是否有可用于处置的港口、费用和实用性）。因此，

多数回复者认为无需采取激励机制，鼓励在港口处置无用漂流式集鱼装置和组件，

而不是将其抛弃和遗弃在海上。然而，有些回复者持相反观点，认为低成本或无成本

的实用港口处置设施很可能增加船舶在港口处置无用漂流式集鱼装置组件的可能性，

而不是将组件抛弃在海上。有些回复者建议，在港口提供设施供船舶翻新和重新

利用漂流式集鱼装置破损组件将大有裨益。  

技术和管理方面潜在改进空间 

回复者建议投资技术研究，开发自动导航或远程导航漂流式集鱼装置，以减少

或消除装置遗弃和搁浅风险。回复者建议，开发技术使观察员能够远程（数百米

距离）检测卫星浮标唯一电子标识码，将使观察员不再依赖船员获取从漂流式集鱼

装置上移除浮标的身份信息。另一个建议的优先研究领域是开发技术，对可能在

敏感沿海栖息地搁浅的生物可降解漂流式集鱼装置实施远程沉没。回复者还建议

开展研究，使卫星浮标能够检测和传输所附着的携带电子标识的漂流式集鱼装置的

唯一身份，以此为潜在手段追踪相继交换单个漂流式集鱼装置上卫星浮标的捕捞

公司的历史。 

回复者还指出漂流式集鱼装置管理方法的潜在改进空间。一些回复者建议针对

可能在敏感沿海栖息地搁浅的漂流式集鱼装置制定其他定点回收计划，针对漂流至

渔场外且存在遗弃风险的漂流式集鱼装置制定区域协调回收计划。如规定向主管

部门人员报告卫星浮标空间位置，则需要考虑产业界对其漂流式集鱼装置当前和

近期位置数据保密性的关切。可通过允许延迟报告浮标数据以及采取最佳做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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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时间敏感性的保密渔业数据等方法解决上述关切。由主管部门所有漂流式集鱼

装置和卫星浮标并将其租赁给其授权从事捕捞作业的围网公司是某分区域主管

部门正在考虑采用的一种潜在方法，以期加强政府对漂流式集鱼装置设计、密度、

数量、浮标交换做法以及漂流式集鱼装置遗弃、丢失和抛弃的控制。  

粮农组织《准则草案》相关意见 

根据调查回复，提出完善粮农组织《准则草案》漂流式集鱼装置章节的相关

考虑。针对《准则》漂流式集鱼装置标识相关建议，采用常规渔具标识方法确认

漂流式集鱼装置所有权，因所附着卫星浮标交换的现行做法、相伴随的对漂流式集

鱼装置的控制以及在海上频繁翻新和替换漂流式集鱼装置组件而变得十分复杂。

针对《准则》关于追踪漂流式集鱼装置位置建议的相关考虑包括：如需要向主管

部门报告近实时卫星浮标数据，产业界对其漂流式集鱼装置当前和近期空间位置

数据保密性存在关切。针对《准则》关于界定、报告和回收遗弃、丢失和抛弃的

漂流式集鱼装置建议的相关考虑包括：确认漂流式集鱼装置所有权问题，由于卫星

浮标交换界定漂流式集鱼装置何时丢失存在复杂性，区分在役、活跃和弃置漂流式

集鱼装置存在难度。此外，还明确了《准则》在漂流式集鱼装置标识和追踪、针对

为漂流式集鱼装置分配唯一标识码开展优先研究以及追踪漂流式集鱼装置空间

位置方面的差距。  

结 论 

交换卫星浮标的通行做法、相伴随的对漂流式集鱼装置的控制以及在海上翻新

漂流式集鱼装置组件，增加了采用常规渔具标识方法确认金枪鱼围网渔业中使用的

漂流式集鱼装置所有权的复杂性。尽管确认漂流式集鱼装置所有权具有复杂性，

但现有实用和廉价技术可有效为漂流式集鱼装置分配物理或电子唯一标识码，以便

追踪漂流式集鱼装置位置，实现各项管理目标。围网业采用卫星浮标追踪漂流式

集鱼装置实时空间位置、漂流式集鱼装置越来越多地采用非缠绕和少缠绕设计、

围网业今后可能采用生物可降解漂流式集鱼装置设计，将有助于将遗弃、丢失和以

其他方式抛弃漂流式集鱼装置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一些区域最近针对漂流式集鱼

装置实施的管理措施，包括要求对漂流式集鱼装置进行标识以及向主管部门近实时

报告卫星浮标位置数据，加强了主管部门确认相继追踪渔具位置公司的历史。各类

潜在技术改良以及管理的加强将提升：追踪漂流式集鱼装置控制历史的能力；进一步

避免和减少漂流式集鱼装置的遗弃、丢失和抛弃；缓解弃置漂流式集鱼装置所产生

的负面生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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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渔具标识准则草案》  

关于金枪鱼围网渔业中使用的漂流式集鱼装置所有权确认和  

位置追踪方法的利益相关方观点报告暂定内容  

1. 引言 

1.1. 集鱼装置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1.2. 研究目的 

2. 方法 

2.1. 调查范围 

2.2. 目标利益相关方  

2.3. 综合调查回复  

3. 结果 

3.1. 调查回复者  

3.2. 调查回复汇总  

3.2.1. 目前使用的漂流式集鱼装置的设计  

3.2.2. 为漂流式集鱼装置和所附卫星浮标分配唯一身份以追踪漂流式集鱼装置

位置的当前做法 

3.2.3. 为漂流式集鱼装置和所附卫星浮标分配唯一身份以追踪漂流式集鱼装置

位置的方法对捕捞业的价值  

3.2.4. 为漂流式集鱼装置和所附卫星浮标分配唯一身份以追踪漂流式集鱼装置

位置的其他方法相关考虑  

3.2.5. 向主管部门报告漂流式集鱼装置卫星浮标位置数据  

3.2.6. 确认漂流式集鱼装置所有权  

3.2.7. 遗弃、丢失或抛弃的漂流式集鱼装置或组件的界定和报告  

3.2.8. 在海上和沿海收回漂浮的弃置漂流式集鱼装置  

3.2.9. 无用漂流式集鱼装置和组件港口回收设施  

3.2.10. 金枪鱼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瑙鲁协定》缔约方和国家政府针对漂流式集鱼

装置标识和追踪所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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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粮农组织《准则草案》改进建议  

4.1. 硬质物理标识  

4.2. 追踪集鱼装置空间位置  

4.3. 界定遗弃、丢失和抛弃的集鱼装置  

4.4. 报告遗弃、丢失和抛弃的集鱼装置  

4.5. 回收遗弃、丢失和抛弃的集鱼装置  

4.6. 粮农组织《准则草案》规定措施的差距  

4.7. 研究重点 

5. 参考文献 

 


